解读《芒市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方案》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便于各部门及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方案内容，现将方案解读如下：    
一、出台背景
根据《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云农科〔2024〕5号）《德宏州农业农村局转发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《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芒财农〔2024〕90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二、目标任务
芒市2024年计划培训高素质农民630人，其中：考核任务100人、增加粮油种植培训50人、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行动480人，培训对象满意度不低于90%，学员参评率不低于90%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项目资金：项目计划资金53万元，计划培训630人，其中：考核任务100人、增加粮油种植培训50人、农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行动480人，分三个培训班。培训费实行综合定额控制，分项核定总额控制。
（二）培训对象：以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返乡涉农创业者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为培育对象。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采取自愿报名、村组推荐、择优选拔的民主形式进行学员遴选。要求爱党爱国、遵纪守法、政治立场坚定、品行端正有培训意愿的农民，培训对象一般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，年龄在18—55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具备基本的通用语言口语交流能力。
（三）项目实施阶段：2024年8月—10月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严格按照培育计划和分类培育规范，分期分批组织培训，抓好集中授课、集中答疑、线上教学课时、基地实训、参观学习、综合考核等每一个培育环节，完成培育任务和评估考核，并建立培训档案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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